
 

發文方式：電子郵件、傳真 

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 函 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司 
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發文日期：112年 5月 12日 
發文字號：桃保商第 112051201字號 

附件：112年協助警方維護治安有功人員提報表 

主 旨：請各會員公司主動協調所轄警察機關提供協警治安有功人員事蹟，匯報協 

        警治安有功人員事蹟數量於本會，俾利「全國保全日」表揚事項之遂行，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中華民國保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12 年 4 月 13 日保總錩字第

112026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提供 112 年 12 月 30 日舉辦第四屆「全國保全日」表揚協警治安有功人員

標準： 

(一) 表揚對象：從事保全業之從業人員。 

(二) 選拔期限：計算維護治安有功事蹟之基準日為 111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2

年 7月 31日止。 

(三) 表揚條件： 

1. 其所隸屬之保全公司需為本會之會員公司。 

2. 符合保全業法要求(安審通過、受過職前訓練及每月在職教育完整者）。 

3. 協助警方維護治安有功事蹟電視、報章播報，警政單位相關通報，需檢

附函文為憑。 

(四) 協警事蹟定義﹕對治安維護協助警方破案之人員(如逮捕通緝犯、現行

犯、吸食持有或販賣毒品者、破獲賭場或詐騙及其機房、竊盜、殺人、

強盜等暴力或重大財產犯罪等）。 

三、 前述薦報人員資料請於 112年 8月 10日 17時前，以電子檔提報本會(詳附        

提報表)，以利彙報全國聯合會，逾時視同放棄。 

 
正  本：各會員公司。 
副  本：本會祕書處(續辦)。 
 
 
 
 
 
 
 

地 址：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425 巷 6 號 5 樓之 8 
聯 絡 人：秘書長洪誌隆 
電 話：(03)333-2098 
傳   真：(03)333-2184 
電子信箱：t3332098@gmail.com 



 

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 
  112年協助警方維護治安有功人員 提報表 

公司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日期: 112年  月  日 

姓    名  出生年月日  

性    別 □男   □女 身份證字號  

職    稱  電      話  

協警事蹟說明(請 keyin 50-100字) 

 

佐證資料 

 

審核 

中華民國保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內政部警政署 

初 

 

審 

 
複 

 

審 

 

※提供全國保全日表揚協警治安有功人員標準： 
(一) 表揚對象﹕從事保全業之從業人員。 
(二) 選拔期限﹕計算維護治安有功事蹟之基準日為 111年 8月 1日起至 112年 7月 31日止。 
(三) 表揚條件﹕ 

1. 其所隸屬之保全公司需為本會之會員公司。 
2. 符合保全業法要求（安審通過、受過職前訓練及每月在職教育完整者）。 
3. 協助警方維護治安有功事蹟電視、報章播報，警政單位相關通報，需檢附函文為憑。 

(四) 協警事蹟定義﹕對治安維護協助警方破案之人員(如逮捕通緝犯、現行犯、吸食持有或販       
賣毒品者、破獲賭場或詐騙及其機房、竊盜 、殺人、強盜等暴力或重大財產犯罪等）。 


